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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借剖析香港由殖民年代到后殖民年代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发展，论

证香港的法治，先天缺乏民主体制支持，本身已经脆弱。英国殖民统治香

港时期带来的威权式法律，加上中共接管香港后的威权统治，尤其是实施

国家安全体制后，令香港的法治发展，依循当代威权及半威权国家的轨迹，

一直向“威权法治”(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的路径发展。

一．前言

2024 年 6 月 6 日，两名英国退休法官郝廉思（Lawrence Collins）与岑耀

信（Jonathan Sumption）宣布辞去香港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的职务；

另一位加拿大籍法官麦嘉琳（Beverley McLachlin）也宣布不再续任。2 郝

廉思向媒体指出，他是因“香港的政治形势”请辞。岑耀信更在 6 月 10 日《金

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发表评论，指出香港法治岌岌可危（grave 

danger），直言香港曾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政治多元的社会，但如今却逐渐

极权化 (slowly becoming a totalitarian state)。3 他在接受传媒访问提到，

香港“民主派 47 人串谋颠覆政权案”的裁决是其决定辞任的最后一根稻草。4

香港政府则表示“极不同意”岑耀信的说法，强调香港法院在审理国家安

全案件时“绝对没有受到中央或特区政府的任何政治压力”、“香港法治

亦无任何倒退”。5 香港的法治状况，是否如港府所言无任何倒退？还是

如岑耀信所指已步入极权社会，法治正在危殆？

本文将剖析香港由殖民年代到后殖民年代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发展，论证香

港的法治先天缺乏民主体制支持，本身已经脆弱；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带来

的威权式法律，加上中共接管后的威权统治，尤其是实施国家安全体制后，

使香港的法治沿着威权及半威权国家的轨迹，向“威权法治”(authorit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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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of law) 的路径发展。本文首先为“威权法治”释义，继而将香港法治

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逐一分析。探讨各时期统治政权如何以法律和法庭作

为治理手段，确立、巩固威权法治。最后，总括对香港法治的观察，并分

析其法律及司法制度的前景。

二．“法治”与“威权”

法治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和国家的政治、司法，甚至是经济、文化公义。

被控犯香港国家安全法而身在牢狱等候审讯的法律学者戴耀廷，曾用十六

字总结法治精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权、以法达义”。6

研究民主化的学者，多数强调民主体制和法治的密切关系：要建立民主，

不能缺少法治制度和观念，节制民选政府的权力，以防国家领袖挟民意自

重，凌驾法律和宪法之上，走向人治。同样，法治──包括独立的司法和

专业的法官、不偏不倚的法律典章制度──更需要民主制度的保障，无惧

滥权的行政机关。7

在专制及威权国家，法律和司法往往为政权的利益服务。这些国家缺乏公

平选举。执政者为保持权力，不断集中权力，控制国家和国民生活。尽管

威权政体亦需要提供高质量政策以维持正当性，但其目的是保住权力。

塔米尔 • 穆斯塔法 (Tamir Moustafa) 和 汤姆 • 金斯伯格 (Tom Ginsberg)

在《以法统治：威权国家法庭政治》(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中指出，威权政体往往保留司法机关一定程度

的自主性，既能包装自己有“法治”的形象，也能令法院成为巩固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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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例如：

1.透过司法判决加强社会控制、将反对派边缘化；

2.维持法制一定程度自主，予公众一个“法治”形象，巩固政权的管治正

当性；

3.控制行政官僚及处理体制内不同派系的斗争；

4.维持司法机关在处理商业法及私产的公信力，保障商界的产权和经贸

利益；

5.透过具有非政治化形象的法院就政治争议作裁决，使政权表面上置身

事外，实际上借判决获利。8

简言之，威权体制下的司法部门在涉及政治敏感的案例，往往不敢触碰政

权，甚至被政府利用作为打压异己的工具。

近年来，威权政体向全球扩展，彼此扶持和模仿治理手段；同时，民主国

家的价值观和体制逐渐衰退，不少民主国家出现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

义者。强人政治兴起，例如美国的川普、菲律宾的杜特蒂和匈牙利的奥尔

班等等，当选后推行反人权、反自由平等的措施，甚至削弱民主国家制衡

行政权力的典章制度。当国家透过法律法规落实政策和政治任务，即使它

们并非出于公益，甚至是用来打压政治对手，国家亦能以依法行事之名作

辩护。9 行政机关利用法律和法庭，以民族主义、反对极端主义和反对恐

怖主义为由，打压异见人士发反政府言论；干预和控制媒体；甚至用紧急

法律和戒严法阻挠和平示威，这被学界称为“威权法律主义”（autocratic 

legalism）。10

“威权”和“法治”概念间存在张力以至冲突。威权政体利用法治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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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以至运用部分维持法治理想的典章制度，作为巩固威权统治──包括

扩充行政权力、削弱法院的权力制衡、限制行使基本人权和打压反对势力

──的工具。11

香港的“威权法治”源于英国因素和中国因素。“英国因素”是指殖民统

治建立的、有殖民主义特色的英式普通法制度和行政管治。“中国因素”

是指中共接管后针对香港法律和司法体系的干预和管控。殖民遗产结合中

共的对港政策，造就香港的威权法治愈演愈烈，在 2020 年港区国安法实

施后，成为常态。

三．殖民年代的英国因素：从高压到松缚

香港和其他英国殖民地一样，许多针对反殖管治和异见者的威权法规伴随

从宗主国移植的普通法体系而来。这些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可随意运用的权

力，来进行政治审查、清算反对声音，建立以威权法规支撑的法律体制。

加上英国从未在香港建立民主制度（晚期的制度改革亦只是推行局部的立

法局选举而已），香港的“法治”，如香港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包致金（Syed 

Kemal Shah Bokhary）所言，充其量只是一套“类法治”（approximation 

of the rule of law）。12

1970 年代以前，香港不是法治社会；华洋不平等、警察贪污腐败，是当

时的常态。13 殖民政府亦引入若干限制政治自由和巩固行政权力的法律工

具，如 1914 年的《煽动刊物条例》、1922 年的《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紧

急法）和 1938 年的《煽动条例》，作为打压反殖运动的利器。141966 年

和 1967 年发生一系列罢工和土共（指在香港境内活动的中国共产党）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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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暴动，港英殖民政府以更雷厉的法律武器来应对，包括搜查左派工会、

学校，拘禁左派工人和学生，又动用半军事化的警队和港督的紧急权力来

镇压。六七暴动后，港英政权随即推出《公安条例》，赋予警察更多权力

处理公共秩序和游行集会。

据法律社会学学者 Carol Jones 的解释，港英政府为了应付六七暴动后的

管治危机，但又无民主化的意图，故建立更广泛的咨询架构广开言路，同

时又透过法律系统提供若干制约和纠正权威的机制来安抚民心。但港英政

府并不单靠法律体系去重建正当性，同时也生产出一套自称中立、一视同

仁的法律意识形态。这套法律意识形态，将港英政府面对左派暴动的态度

包装成政治中立、不偏不倚，例如在 1967 年的香港年报就强调港英政府

镇压和抓捕左派人士，只是因为他们犯了法；政府的政策目标只是要让社

会恢复法纪（law and order）而已。15

1970 年代起，港英殖民政府透过强调法律的工具理性，作为殖民行政的

管治技术，维持政府理性中立的形象，同时提供社会福利、强制教育、公

共房屋，又成立廉政公署（ICAC）、开设劳资审裁处、通过新的法律援助

条例，令普罗大众也能透过法律制度争取自己的权益─除了直接挑战殖民

政府之外。这一系列建设，的确逐步改善市民大众昔日对于公权腐败的印

象，亦增加了对政府行事公平、公正和依法的期望，民生方面亦有所改进。

只是，港英政府并没有为大众带来全面的权利和自由。在六七暴动过后，

政府仍以《公安条例》打压本土社会运动。可以说，英殖政权巧妙地强调“法

纪”包装成“法治”。

另一个例子是 1991 年通过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它是 1989 年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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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北京天安门镇压的产物。六四惨案后，香港人对中共 1997 年接收香港

相当惶恐；北京也视持续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香港是一个“颠覆基地”，

并修改《基本法》草稿，在有关国家安全立法的《基本法》第 23 条里，

加入禁止“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禁止香港政治组织与外国政治组织联系

的条文。16 英国则提出人权法案，将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包含的大部分权利纳入《人权法案》，令香港法庭能依法保障香港市民享

有公民及政治权利，继而稳定人心。同时，港英政府于 1980 年代初开启

地方选举和制度改革，让香港市民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权利──尽管仍无

法投票选举香港总督。不过，若干违反国际人权标准、针对异见人士的法

例如煽动罪（sedition），仍然保留在刑法中“备而不用”，为中共特区

政府后来厉行法律打压留下伏笔。

尽管如此，香港的司法制度硬件健全、政府和司法机构廉洁，相比不少发

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表现杰出，继而得到外资肯定。公平的法制、独立

的法庭、廉洁的法官、高效的司法机构，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

英国殖民统治年代的香港，是一个由高压到松缚的过程。法律体制由打压

自由到逐步保障人权，尽管其“松缚”的程度未达到完满的程度，但由于

香港未经历二战后殖民地民族独立的过程，故这套由英国政府牵头的香港

逐步自由化、继而将香港主权移交至中共的路径，必然受到中英谈判博奕

的限制，难以和非殖独立的国家相比。

四．后殖民年代前期的中国因素：既激活又矮化

中共“重返”联合国一年后，时任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在 1972 年向“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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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化特殊委员会”提出，将香港及澳门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Granting of Independence to Colonial Countries 

and Peoples）适用的殖民地名单中剔除。1972 年 6 月，委员会通过该决议，

故港、澳两地人民无法推动联合国认可的非殖化独立运动。这意味着香港

在二战后曾经享有的自决权利（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直接被中

共消解了。171980 年代初，中英双方开始就香港的前途问题谈判，中共明

确反对“三脚凳”式（中共、英国和香港三方代表）谈判，强调香港问题

为中英两国事务，香港人无从选择其城市的未来。181984 年，中英《联合

声明》亦成为联合国的注册条约。

《中英联合声明》订下的“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在主权移交后，可以保

留英殖制度，如资本主义经济、普通法、独立的司法制度和既有的行政及

立法架构等。此外，中共在《基本法》中承诺，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及其他国际人权保障仍适用于香港（第 39 条）、香港最终可

享有全面的行政长官及立法会普选（第 45 条）、香港的法院可以有终审

权（第 82 条）等。

香港奉行普通法制度，港人观崇尚自由主义、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等宪政

原则，与中共党国体制在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方面屡起冲突。《基本法》

的条文一方面保障香港的自由人权和普通法继续运作，但它的本质又从属

中共社会主义法制，无法避免要承受中共和其政法制度的冲击。中共的列

宁主义的政法制度旨在确保共产党专政的正当性、安全性和生命力。19 对

中共和其控制的香港特区政府来说，它透过“矮化”法院和“激活”殖民

年代遗留的“恶法”，以应付英式殖民法制带来的管治张力，达到“威权

法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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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钳制香港的独立司法，中共早在主权移交初期，便透过运用解释

《基本法》的权力，推翻香港终审法院有关港人在大陆所生子女的居港权

利之裁决，矮化终审法院的“终审权”。《基本法》第 158 条固然赋予全

国人大常委会权力就《基本法》条文释法，但该款的前提，是由终审法院

自行寻求人大常委会释法，而非由行政当局提请，或由中共自行释法，迫

令法院依从。在普通法的传统下，解释宪法和法律的终极权力由法院把持；

但在中共治下，不存在司法独立，全国人大作为立法机关，却兼具本属司

法机关的释法权。过去 25 年，除了一次人大释法是由香港终审法院提请

以外，其余四次均是由执政者主动释法，无视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宪政

原则。

释法的效果，是影响甚至推翻终审法院裁决，或者阻挠香港的民主化进程。

例如 2016 年，全国人大常委在一宗就立法会新科本土派议员宣誓是否有

效的违宪审查期间，自行公布其对《基本法》有关公职人员宣誓条文（第

一百零四条）的解释，导致六位民选民主派议员被法院褫夺议席。人大释

法实质剥夺了香港终审法院的终审权；真正的“终审权”，变成由北京的

全国人大常委决定。

除了“人大释法”，中共还通过其他手段矮化香港法院。2014 年，国务

院颁布《一国两制白皮书》，明言除了行政和立法机关人员外，各级法院

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也属于“治港者”，要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而“爱国”就是对治港者的

基本政治要求。司法能否独立运作而不受干预，除了关乎法庭裁判，也关

乎司法人员——尤其是法官——能否保持无党无派。民主政府任命法官，

总有立法机关制衡，而司法机构本身亦能有效制约行政或立法机关滥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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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体现三权分立；但在威权统治之下，尽管有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

部门运作，但实质的权力关系极不对等，统治者──无论是执政党、军方

或独裁者──总是凌驾司法。中共治港论述，正好否定“三权分立”的原

则和价值，从论述上矮化香港的法庭，间接向能够发挥权力制衡的司法机

关施压。

《白皮书》的官方论述，亦符合大陆的政法发展：2013 年，习近平上台，

在大陆厉行一系列反自由主义（illiberal）的政策，包括在大学提倡“七

不讲”，禁止讨论公民社会、三权分立等普世价值；20 推广“总体国家安

全观”、在大陆通过《国家安全法》、《海外非政府组织法》以控制公民

社会，又透过“709 大抓捕”，打压和拘禁维权律师等。至 2018 年中共

修宪，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加强习近平和中共绝对的执政权。21 习

治下的中共，在治港方针上更加强调香港要维护中共的国家安全，强调行

政机关的凌驾性，进一步矮化司法的独立性。

主权移交后，港府经常“激活”法律如《公安条例》，用作拘捕和平示威

者及禁止和平公众集会。本来在主权移交以前，香港立法局已废除游行集

会须获当局发牌的制度。但主权移交后，中共成立的“临时立法会”复辟

《公安条例》原有的若干条文，再次要求公众集会须先得警务处处长发出

“不反对通知书”方可合法进行。警务处处长亦有酌情权，随时可以中止

合法的游行集会。22 如前述居港权争议引发的大学生示威、2014 年的雨伞

运动以至 2019 年的反修例运动，港府最常用的便是《公安条例》下的“未

经批准集结罪”、“非法集结罪”和“暴动罪”来拘捕和起诉民众。232021

年，香港多名民主派领袖──包括李卓人、梁国雄（长毛）等──先后入狱，

便是因为参与和平但未经警方批准的集会，被法院根据《公安条例》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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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24

除了《公安条例》，当局也激活其他法例来实施监控和打压公民社会和反

对派的议程。九七年香港主权移交后遗留下来的《社团条例》，经由临时

立法会修订，加上新条款，明文规定隶属香港警察的“社团事务主任”，

能以“维护”国家安全，或认定某一社团与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台湾政治性

组织有联系为由，在咨询保安局局长后，可勒令禁止该社团或该分支机构

运作。在 2018 年，保安局便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止香港民族党 25 运作，

成为首个因政治主张被视为抵触国家安全而强行取缔的政团。26

同样是殖民遗产的《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更赋予香港行政长官极大的权

力禁止游行集会自由、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条于 1922 年制订的紧急法，

赋予行政长官的权力还包括管制出版刊物、文字、通讯、运输、没收私人

财产、惩处违反规例人士等等，令行政当局能绕过立法机关、公众谘询、

甚至避免司法审查来行使公权力的“尚方宝剑”。27 在 2019 年，行政长官

便以该法权力，颁布《禁止蒙面规例》（禁蒙面法），方便警察抓捕蒙面

的游行人士，无论他们是和平示威抑或勇武抗争者。28

在《港区国安法》通过前，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已强调要“激活”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前文所述的《煽动性刊物条例》，虽已成废法，但“煽

动罪”至今仍保留在《刑事罪行条例》，成为今日港府经常用作以言入罪

的国安法律一部分。29 该条例所指的“煽动”，指“引起憎恨或藐视”中

共中央、“激起香港居民企图不循合法途径促致改变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

定的事项”和“怂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从合法命令”等等。30 在《港区国

安法》通过后，当局便引用煽动罪来拘捕、起诉涉及发表“危害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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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论和讯息的市民、传媒人和抗争者，包括五名出版儿童寓言读物《羊

村十二勇士》的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理事；民主派初选案的被告之一谭得志

──他在街头演讲被警方视为“引起对政府憎恶”故被拘捕。31 一些在网

上发表反对注射新冠疫苗言论的青年也先后被捕、起诉和被判监。32 这些

案例反映当局激活煽动罪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不论是知名人士，抑或平

民百姓，只要涉及发表异见，即可成为以言入罪的目标。

总括而言，香港步入后殖民年代后二十多年间，政权一面透过矮化独立的

香港司法机构，一面逐步激活殖民统治者的法律工具，巩固权力，压制异己。

这个“激活与矮化”的策略，在习上台后变本加厉，同时亦加剧了政府当

局和民间的冲突，后者重视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的价值，社会主流亦

支持民主运动作为抵抗中共的方式。33 后殖民香港的官民矛盾，到 2019

年反修例运动爆发后达到最高点，在为时超过六个月、遍布香港各地区的

抗争行动，以及香港人在海外的国际倡议，最终促使中共在 2020 年对港

实施一套国家安全法律（港版国安法），令香港的法律制度和法治发展，

进一步与西方自由主义式的法治观和国际人权秩序脱勾，转向与中共的法

制接轨。

五．中国因素下的后国安法年代：从脱勾到接轨

2020 年 5 月，中共全国人大通过了题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

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的议案，意即中共将绕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和执法机关，自行草拟、

制定、通过在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港区国安法》）。该法最终在

同年六月三十日深夜生效。政治学者裴敏欣曾撰文指出，中共之所以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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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国安法》，触发点源于二〇一九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有示威者在七

月二十一日晚上到位于香港岛的中联办（即中共在港的权力核心，俗称“西

环”）示威时，向国徽泼墨；随后，中共外交部向港澳办先后发出声明表

示威者已触碰一国两制底线，到同年十月，中共决定在港实施《港区国安

法》，打开香港后国安年代的序幕。34

《港区国安法》涵盖四种定义模糊的罪行：“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

权”、“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势力”。这些罪行所针对的行为，不只

是暴力行径，更包括非武力的行为，诸如和平集会、和平表达意见、非暴

力组织等等，违反国际社会对维护国家安全刑法必须限于使用武力或威胁

使用武力之行为的标准。35 该部法律又引入新的维护国家安全机关，包括

香港警队辖下的国安警察、由中共指挥的秘密警察部门“国安公署”，和

凌驾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制衡的国安委员会。同时，《港区国安法》及其

《实施细则》容许警察及行政当局无需法庭批准就可以搜屋、封网、窃听、

冻结资产、要求有关人士披露保密资料，否则就会面临刑责。

行政长官负责指定法官审理国安案件、隶属行政机关的律政司长可以要求

取消陪审团参与有关审讯，改由三位由行政长官指定的法官作裁决。根据

《港版国安法》，法庭在国安案件中，改变了一般刑法“无罪假定”的原则：

被告需取得法官采纳其不会危害国安才可取保候审（被保释）；法庭可因

应情况而选择闭门审讯；北京当局亦可在其认为的特殊情况将国安案被告

“送中”审讯。

凡此种种，削弱了被告在国安审讯的公平、公正的待遇，更令香港法庭的

自主性，大幅受限于行政机关。由行政长官指定若干法官审理个别国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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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做法，从根本上破坏了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原则。加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透过解释《港版国安法》来改变甚至推翻香港终审法

院的裁决，令香港的法庭更难以独立无惧地处理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案件。

由《港区国安法》实施至今接近四年，当局以此法拘捕了接近 300 名异见

人士及反对派骨干，他们或面对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的审讯，或正在服刑，

或被未审先囚，或被扣留护照，失去人身自由。36 香港大批公民团体和媒

体先后解散、被打压、以至被当局以国安法律来检控，支持民主运动的公

民社会组织逐渐衰落，多数民众亦怯于当局滥用国安法律而噤声。37 香港

的法庭裁断国安案件时，往往偏重行政当局对国安问题的定性，忽略甚至

拒绝运用国际人权标准、《基本法》所保障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导致人权

和法治原则无法得以充分保障。例如，在诸国安大案，法庭拒绝大多数被

告的保释申请，令他们数年处于未审先囚的状态，迟迟未获审讯，又失去

人身自由，有违公平审讯的原则。38 在近期一宗有关香港政府向法庭申请

民事禁制令的上诉，上诉法庭基于行政长官按《港区国安法》发出的认证

和行政机关呈交的陈辞，完全接纳其判断，认定传播 2019 年反修例运动

期间流行的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危害国家安全。在无视言论和表达自由

权利的情况下颁布禁制令，实质上阻吓普罗大众和科技公司，继续流传该

曲会面对藐视法庭的刑责风险。39

除了实施《港版国安法》，政权还修改了香港的选举制度。40 在 2021 年初，

港府一举拘捕四十七名民主派初选参加者及组织者──他们大部分是反对

派政党骨干和社运领袖。其后一星期，中共全国人大便宣告要大幅修改香

港的选举制度，以确保“选举安全”和“政治安全”，进一步加强控制行

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排拒反对派参选。41 同年 3 月，人大常委会



92

通过修改香港《基本法》载于附件一和附件二的特首选举、选举委员会（选

委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造就“爱国者治港”的

新局面。这个新的选举制度，大幅削减立法会地方直选的议席，改由政权

委任或授意的“功能团体”和“选举委员会”成员占多数，增加了新的筛

选参选人制度，命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

会），香港国安委和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会审查参选人，向资审会提

供意见书。就算司法机关也不能审查任何资审会根据国安委所做出的决定。

换言之，国安部门凌驾文职公务员体系和司法机构之上，取代过去由司法

机构审视选举公正的制衡角色。在国安体制下，司法机构几近被完全阉割，

从而巩固政权的“选举安全”。

新选举制度实施和上述的民主派领袖被大抓捕之后，香港的立法机关，再

没有由民意授权的反对派或民主派议员在席。“当选”的议员，全数为中

共认可的“爱国者”。他们能够在毫无阻挠之下，通过有利于政权安全的

立法和修例，例如 2024 年的《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

《基本法》第 23 条要求香港政府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2002 年，香港政府曾提出《基本法》23 条立法草案，却引发超过五十万

市民上街反对立法，更令亲政府阵营的立法会议员倒戈，使政府决定撤回

草案。即使中共在 2020 年实施《港区国安法》，该法第 7 条仍然要求“香

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尽早完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

法，完善相关法律”。最终，港府在 2024 年 1 月提出 23 条立法，并迅速

在 3 月完成立法，该法命名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包括大量新设的罪行和强化原有殖民刑法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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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叛国、非法操练、叛乱、煽惑离叛、煽动意图、国家秘密、间谍活动、

危害国安的破坏活动、境外干预及从事危害国安活动组织等等。触犯这些

罪行，可判监 10 年、20 年以至终身监禁不等。《港区国安法》的刑事审

讯程序，亦全数适用在新法的案件上。同时，新法明确移植中共“国家安全”

和“国家秘密”的定义，令香港的国安法律和中共的国安法律接轨。在《维

护国家安全条例》之下，纪律部队权力大幅扩张。警察能够要求法庭延长

羁留因新国安法而被捕的人士、阻止被捕人士会见所选的律师；掌管监狱

的惩教署长可以用国家安全的理由阻止囚犯获得提早释放的待遇。

由于《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罪行定义含糊，影响就更广泛。该法针对间谍

行为和国家机密的范畴，和中国大陆相关法规所差无几，这些罪行针对的

对象，不只是外国政府和隶属政府的情报人员，还包括法律定义含混不清

的“境外势力”，无论是海外的牟利或非牟利的团体，及其有关连的个人

或组织，也可被算进“境外势力”的清单。这导致当局可以不成比例地限

制言论自由，切断香港境内与海外的信息流动，以进行直接、进一步的社

会控制，并间接控制境外人士或团体发表有关香港和中国的言论。新法的

煽动意图罪、国家秘密罪、间谍罪和境外干预罪，针对更多不涉及暴力行

为的和平表达意见方式，将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面对更含糊

的罪行和更严苛的惩罚，公民社会、外国投资者、经济分析师和学者，在

发表有关香港和中国的言论和研究成果时只会更加谨慎，甚至宁愿噤声，

以免被以言入罪。42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还包含“域外效力”条款，即本法适用于身处海外，

又被香港当局视为“中国公民”和“香港居民”的人士。虽然奉行自由民主

体制的国家不会依从香港和中国政府的要求在海外拘捕和引渡被中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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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触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赋予香港政府

更多权力，可以针对在海外被港府通缉人士（即“潜逃者”）在香港的资产 ,

拘捕、起诉为潜逃者处理资产的在港人士 , 暂时取消潜逃者的专业牌照以至

护照等。这些条款变相以中国法律传统的“连坐”手段打压海外异见人士，

间接鼓励在香港的亲友和海外的移民香港人孤立被当局通缉者。

香港的普通法传统，尽管充满殖民统治遗留的恶法，但至少保有英式法治

的“无罪推定”、“保释假定”的原则，在九十年代香港通过人权法后，

亦愈加重视保障国际人权，包括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无

论是《基本法》抑或两套在港实施的国安法律，但强调会按照《公民及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而实施法律或相关政策。都在实然上，两套国安法律的

罪行涵盖和平表达和参与反政府的公共行动，是过分地限制了言论自由、

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和和平集会自由。国安法律削弱独立司法的运作，同

时确保当局可以长期剥夺国安被告的人身自由，亦严重损害公平审讯和公

正程序，有违国际标准下的平等法律权、人身自由权和公平审讯权。

2024 年 6 月，香港中联办主任、同时是香港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郑雁雄，

在一个公开论坛表明，“在办理国安案件时，要防止外部势力干预破坏，

依法打击各类反中乱港活动，必须严格依法执法施法，体现法律的尊严和

实际效果，不能以过程公正替代结果正义，更不能以悲悯之心取代法律尊

严”。43 此官方言论更加证明了当局宁愿与程序公正的法治原则脱勾，也

要和中共依法治国，视法律为工具的思维接轨。政权眼中的“结果正义”，

等于是不惜一切去“依法打击”反政府活动。

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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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剖析了香港由殖民年代到后殖民年代的法律及司法变迁，解释为何香

港的法治体制成为“威权法治”。无论是殖民统治者还是后殖民政权，都

利用法治语言、包装和强调中立、理性的法治制度，扩充行政权力、削弱

法院的权力制约、限制基本人权和打压反对势力，从而巩固其威权统治。

在殖民年代后期，政权对香港的政策由高压渐转松绑，推动包括法律层面

的利民改革，甚至推出本地的人权法案，保障香港的法制能够应用联合国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在后殖民年代，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共屡

屡以主权的权力来矮化香港法院的角色，又先后激活殖民年代遗留下来的

高压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到 2020 年，中共在香港实施《港版国

安法》，建立香港的国家安全体制，增加行政机关权力，削弱司法独立，

厉行打压香港的民主运动。这套国家安全体制，结合港府最近实施的《基

本法》23 条立法，进一步令香港的法律体制和英式普通法传统及国际人权

保障脱勾，和中共的法律意识形态及法律操作接轨。

香港未来的法治发展会何去何从？目前香港的法庭仍然在审理国际嘱目的

国安大案，包括民主派 47 人案的判刑、黎智英和苹果日报勾结外力案、

香港支联会案等。法庭会如何裁决这些案件，将反映法庭是否顺从政权的

威权统治和意识形态，还是改弦易辙，回到重视人权保障的原则。此外，

政权目前既已有两套国家安全法律（官方称为“双法双机制”），它会如

何“活用”这些法律来加紧对香港社会的控制，甚至延伸其国安长臂，以

跨境打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的方式针对海外的民主运动，亦是

要观察的一环。

香港的司法制度，除了主要处理国安案件的刑事法庭外，也有专责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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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的民事法庭。尽管过去认为，即使国安法影响刑事法庭的稳定性、独

立性和公平性，至少香港的民事法庭仍然固彻始终，维持高度的司法独立

行事，维护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声誉和经济竞争力。但“威权法治”的张

力和吊诡在于：一方面以法律和法庭厉行威权，另一方面在非政治领域（即

“非国安法”的领域）强调法治保障。但这种平衡能否维持？如前文所述，

香港的法律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和中共对国家安全定义同样模糊不清，而港

府应用国家安全作为权威指令的范围，已由刑事案件扩大到民事诉讼。循

此轨道，香港的中式威权化，只会压倒英式法治。

香港过去没有民主，但享受高度的法治，其最主要原因是政权的不干预和

对司法独立等法治原则的尊重。毕竟，缺乏民主制衡的威权政府，自我约

束权力是维护法治社会和良好管治的关键。香港“没有民主，却有法治”

的神话已破灭，政权不愿自我约束，香港的威权法治在中共治下将继续成

为常态，甚至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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